
启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启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启 东 市 财 政 局

启 东 市 民 政 局

启住建 〔2019〕 134号

关于公布 2019年度启东市公共租赁住房

申请条件及保障标准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,各园区管委会,各街道办事处,市各委办局,市

各直属单位 :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,切实解决中等偏下收入家

庭的住房困难问题,现将我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及保障标准

进行公布 :

-、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

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必须同时具各以下条件 :

(一 )家庭成员均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籍或申请家庭中至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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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人具有本市城镇建成区范围内常住户籍满一年以上,或孤儿年

满十八周岁后,如符合前款规定可独立申请;

(二 )上年度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年

度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的80%,即每人每月 2950元 (含 );

(三 )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20平方米 (含 );

(四 )家庭人均资产不超过本市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

倍 ;

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单身须满 30周 岁; 已婚夫妇双方

平均年龄须满28周 岁。

二、公共租赁住房保障面积标准

按照申请家庭成员中在本市城镇规划区范围内的人口数计

算保障面积,1人户家庭保障建筑面积 30平方米;2人户家庭保

障建筑面积 45平方米;3人户家庭保障建筑面积 60平方米;4
人户及以上家庭保障建筑面积 80平方米。申请家庭被认定的房

产面积应从保障面积中扣除。

三、自行在市场租赁住房的被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标准

对于自行在市场上租赁住房的被保障家庭,根据分类补贴原

则,按以下标准分档次发放租赁补贴。

1.低保家庭 (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

准,即每人每月 670元 (含 ))市 区补贴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

18元 ,园 区、镇补贴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10元
;

2.低 收入家庭 〔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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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200%,即每人每月 1340元 (含 )〕 市区补贴每月每平方米

建筑面积 14元 ,园 区、镇补贴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8元 ;

3.中 等偏下收入家庭 E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市上年度人

均月可支配收入的 80%,即 每人每月 2950元 (含 )〕 市区补贴每

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8元 ,园 区、镇补贴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

5元。

租赁补贴资金全部由市财政公共租赁住房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
四、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被保障家庭租金缴纳标准

对承租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 (即 实物配租 ),并按

照发改委测定后确定的市场租金标准缴纳租金的保障家庭,根据

租补分离的原则,按照以下标准分档次发放租金补助%
1·
    r·

(一 )保障面积内补助标准      i ir′
1.低保家庭,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补助租金雨 100%;

2.低收入家庭,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补助租金的 80%;

3.中 等偏下收入家庭,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补助租金的 60%。

(二 )超过保障面积补助标准

⒈低保家庭,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补助租金的70%;

2.低收入家庭,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补助租金的50%;

3.中 等偏下收入家庭,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补助租金的 30%。

(三 )房屋配套车库赠送使用,免收租金。

(四 )承租房屋实际面积小于保障面积时,按照房屋实际面

积计算租金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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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新 申请的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暂不安排实物配租。

上述标准因申请人情况特殊或存在争议的,由 市住房保障工

作领导小组相关部门联审会议集体研究决定。

本通知涉及各项标准,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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